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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生物安全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為落實並嚴

格執行生物實驗之相關事項，特依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生物安全會設置辦

法」第六條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生物實驗」係指以基因重組之病毒、細菌、體外培養細胞或感染性生物材

料研究對象之實驗。 

三、本會執行生物實驗安全維護，以一般微生物實驗室之標準方法為基礎，並評估重組體所

引發之生物安全度，來決定適用之物理性防護方法。 

四、生物實驗分成不需報備型與需報備型，本校教師擬進行之生物實驗，若屬不需報備型，

則不需報請本會核准。若擬進行之生物實驗，屬需經本會核准者，計畫主持人在進行實

驗前必須填妥相關申請書，必要時得附上研究計畫書一併送交本會審查。 

五、本會於收到申請表之十四個工作天內，應完成實地訪視與審查。本會應就下列事項，審

查結果需經本會認可，方可提出申請。 

1. 實驗人員接受防護訓練之完整性。 

2. 實驗人員健康管理執行情況。 

3. 生物安全操作裝置與研究計畫之配合性進行審查。 

六、生物實驗若需經行政院所屬主管機構核准者，則需先經本會審查同意，再依生物實驗之

特性，知會主管機構或報請核准。 

七、若進行之不在生物實驗為基本守則規定內者，且未訂出防護基準之實驗者，本會得邀請

委員及其他專業學者進行聯合審查，在審查通過並報請校方核准後，於行政院所屬主管

機構之監督下進行實驗，但最長以三年為限。 

八、本校新設立之生物安全等級二級以上之實驗室、保存場所，應經本校同意後，始得啟用。 

各級生物安全等級之規劃與操作應符合「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生物性實驗室設置規範」及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實驗室生物安全規範」。 

九、違反本校或行政院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相關法規或規

範，本委員會議得停發或中止相關同意書或許可證明。 

十、本要點未盡事宜依行政院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基因重組實驗守則」及行政院衛生福

利部疾病管制署「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經本委員會議通過後施行。 

 


